       屏東縣清寒條件證明相關文件一覽表

	資格類別
	證明文件
	證明文件申請處
	檢附資料形式
	注意事項

	低收入戶者
	低收入戶證明
	各鄉鎮市公所申請
	證明書
	

	中低收入戶者
	中低收入戶證明書
	各鄉鎮市公所申請
	證明書
	自100年7月1日起新增

	
	中低收入兒童及少年生活補助證明書
	
	證明書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津貼證明書
	
	證明書
	

	
	弱勢家庭兒少緊急生活扶助
	
	證明書
	

	
	中低收入老人證明書
	
	證明書
	

	家庭突遭重大變故者
	家庭突遭重大變故，由導師訪查後，於「清寒學生午餐費申請表」導師簽註說明部份詳述原由，學校確實審核為無力支付午餐費。

	導師家訪認定無力支付午餐費者
	原投保單位申請非自願離職證明單
	原服務公司
	非自願離職證明單
	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第20條及定期契約期滿。

	
	失業給付認定收執聯
	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收執聯
	屏東區7559955

潮州區7884358

	
	勞保投保明細表
	勞保局
	資料表明細
	1. 如以個人身份加保者，應顯示「裁」字。

2. 如投保於職業工會加保者，應填寫切結書（如附件）並經該投保單位核章。

	
	國民年金保費補助
	各鄉鎮市公所申請
	國民年金「所得未達一定標準」核定文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各鄉鎮市公所申請
	證明書
	父母親其中一位或學童

	
	經濟弱勢民眾設籍前之外籍配偶申請健保費
	中央健保局
	補助補助通知書
	屏東聯絡辦公室電話7335045

東港聯絡辦公室電話8311490


	
	煙品健康福利捐補助全民健康保險費
	
	補助核定通知書
	

	
	導師家訪後，於「清寒學生午餐費申請表」簽註說明部份詳述原由，學校確實審核為無力支付午餐費。


屏東縣         國民    學
  100  學年度 2  學期清寒學生減免午餐費申請表
	學 生 資 料
	姓名
	
	申請日期
	

	
	性別
	
	出生
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就讀班級
	

	低收入戶證明
	□低收入戶證明
   核定日期：   年   月   日       核定文號：                      

	中低收入戶

証明（請 條 件請擇一勾選）
	□ 中低收入戶證明
□ 中低收入兒童及少年生活補助證明書
□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津貼證明書
· 弱勢家庭兒少緊急生活扶助
· 中低收入老人證明書
□ 其他：請說明                                          
   核定日期：   年   月   日       核定文號：                    

	家庭突遭重大變故
	□家庭突遭重大變故致無力繳交午餐費者（請詳填背面資料）

	經導師認定無力支付午餐費者
	□ 原投保單位申請非自願離職證明單
□ 具勞保局勞保異動清單證明（毎月皆需檢附）
· 失業給付認定收執聯
· 勞保投保明細表，以個人身份加保並顯示「裁」字。或投保於職業工會加保者，應檢附經該投保單位核章之失業切結書。
·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 國民年金保費補助
· 煙品健康福利捐補助全民健康保險費
· 經濟弱勢民眾設籍前之外籍配偶申請健保費
· 經導師認定無力支付午餐費者者（請詳填背面資料）
□其他：請說明                                           

	級任導師：      
	   
	午餐執秘：
	校長：

	
	
	
	

	
	
	
	

	家 庭 狀 況
	家長姓名
	職業
	聯絡電話
	家長簽章

	
	父：
	
	
	

	
	母：
	
	
	

	
	住址
	

	
	就讀本校其它年級子女
	1.班級          姓名                 

2.班級          姓名              

3.班級          姓名              

	
	◆父母婚姻：□同住     □單親   □其他___________

◆居住房屋：□自有     □租屋   □親友的
◆經濟來源：□父       □母     □其他親人
◆是否請領其他單位午餐補助：□否 □是，補助單位：________________
◆身分別：□一般生       □原住民生

	家長簡述說   明
	

	導師簽註說   明
	

	學校午餐委員會

審核情形
	審核結果：
□符合
□不符合
	審查意見及後續處理：

	備註：一、本申請表由導師及家長填寫並送交學校承辦單位，經學校午餐委員會審核通過後予以補助。
二、請依本表確實填寫並附證明文件影本，如有遺漏、檢附資料不全者，不予審查。

三、經導師家庭訪視認定失業家庭子女、家庭突遭重大變故或其他因素致無力支付午餐費之經濟弱勢學生，請檢附導師簽註說明，提交學校審核。
四、若浮報清寒午餐學生人數，經查獲者除追回已領之補助款外，由學校自行負責並追究相關人員行政責任。


切  結  書

本人         為非自願離職且現處於失業狀況中，如有不實，願繳回申請清寒學童午餐費補助之各款項，並負擔所有法律責任，口說無憑，特此切結。

切結人：               （簽名並蓋章）
身份證字號：

住址：

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101.01.18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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